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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社福人員勞動申訴案件辦理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5日內回復陳情人 

5 日內函請用人單位之管轄機關 

查明案情，得視案情需要協請勞動等

機關協辦 

1. 非薪資未全額給付、執業

安全風險、工時爭議等其

他勞動爭議案類 

2. 經查非領有各級政府委託

或補助之用人單位 

5日內函請勞動部查察 

社福人員勞動申訴及溝通平台派案 

該案情為薪資未全額給付、執業安全

風險、工時爭議等類型，且經查領有

各級政府委託或補助之用人單位 

書面及言詞陳情 

依本部人民陳情案件流程 

分案辦理 

有無違反相關法

令、要點或契約 

辦理情形 

一、權責機關後續辦理

說明： 

(一)涉勞動爭議、違反勞

基法相關法令之案

件，函請勞動檢查

機關依規定辦理。 

(二)涉違反採購法或採

購契約，函請採購

(委託/委辦)單位

依契約規定辦理。 

(三)涉違反本部推展社

會福利補助作業要

點或直轄市、縣市

政府補助要點，函

請補助單位依要點

獎懲相關規定辦

理。 

二、權責機關於 20日內

函復本部提報輔導

及改善計畫。 

有 

無 

本部受理申訴管道： 

書面（電子郵件、郵寄、傳真或部長信箱）、

言詞（電話、面洽陳情）、 

社福人員勞動申訴及溝通平台 

 

3 日內受理並依 

案件分類派案 

辦理情形 

依勞動基準法第 74條規

定，勞動檢查機關於 60

日內函復本部辦理情形 

管轄機關於 30日內 

函復本部辦理情形 

 

本部依查明結果， 

函請權責機關 

依相關規定辦理 

結  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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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意事項： 

一、 本流程所指社福人員，係採本部編製「地方政府社會類公務統計報表」社福人員之範疇，包含： 

(一) 行政人員：係指各級社會福利行政機關(構)之主管及其下推動、從事社會福利行政工作之

公務人員，例如：「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社會局(處)」、「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」及「附

屬福利機關(構)」之主管、科長/主任、秘書、專員、股長、課長、科員、助理員、辦事

員、  約聘人員、約僱人員…等；「公設民營機構」及「接受社會局(處)委託服務單位」

之行政人員，如主任、館長、行政人員等。 

(二) 社會工作人員：係指職稱為社會工作人員，並從事直接或間接社會工作服務之人員，例如:

社會工作員、約聘社會工作員、專案社工員、社工督導員等。 

(三) 社會工作師：係指領有社工師執照，職稱為社會工作師、高級社會工作師、社會工作督導，

並從事直接或間接提供社會工作服務之人員。 

(四) 非社工專業人員：係指非社會工作人員或社會工作師之其他專業人員，擔任資格須取得專

業證照或須完成規定之訓練，例如：護理師、心理師、復健治療師、生活輔導員、保育員、

照顧服務員等。 

(五) 其他人員：係指非上列人員且協助社會福利業務推動之工作人員，例如:廚師、工友及駕

駛等(不含一般替代役及工讀生)。 

二、 本流程所指管轄機關，以該申訴案採購或補助機關為優先適用；其次依序為用人單位之上級機

關；許可其設立、立案或監督之機關。 

三、 管轄機關查明案情時，應以該申訴案涉及之採購或補助案進用人員、核定經費項目、方案計畫

辦理情形為查明範圍，以避免識別效果。 

四、 管轄機關查明案情時，應以申訴事由之年度為原則，無說明事由時間者，以申訴年度為原則。 

五、 已設有申訴相關流程之管轄機關，依該機關流程辦理。 

六、 本流程作業相關公文，依一般公務機密文書相關規定處理。 

七、 本流程未盡事宜，依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要點辦理。 


